
如果上述存货以每件 18 元出售，则三种存货计价

方法比较如下：

正如您所看到的，在物价上涨期间，按后进先出法

计算的销售成本最高，期末存货成本最低，则确定的应

税所得数额最低，因而可以少缴纳所得税；按先进先出

法计算的销售成本最低，期末存货成本最高，则确定的

应税所得数额最高，从而多缴纳所得税；而按加权平均

法计算的存货数额，无论是销售成本还是期末存货成

本，以及所确定的应税所得均介于二者之间。假定所得

税率为 33% ，采用后进先出法比采用先进先出法少缴

纳所得税 13.2 元，比采用加权平均法少缴纳所得税

6.6 元。
如果在连续的会计年度内，物价上涨一年或几年，

然后又下跌到原有的水平时，先进先出法和后进先出

法在整个连续会计年度内将产生相同数额的应税所

得。举例说明，假设物价在 1991 年和 1992 年上涨，按后

进先出法计价将产生较低的应税所得，而按先进先出

法计价则产生较高的应税所得。如果物价在 1993 年和

1994 年下跌，按先进先出法计价将产生较低的应税所

得，而按后进先出法计价则产生较高的应税所得。在整

个四年期间，如果 1994 年物价又下跌到 1991 年的物价

水平时，并且假设每年销售存货的数量相等，那么，按

两种方法计算的应税所得总额是相等的。在这种情况

下，纳税人往往更愿意采用后进先出法。因为采用后进

先出法在前几期可少支付所得税，这样可达到在此期

间节税的目的，并可尽量避免风险。
另外，对于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尚有其他两点重

要的建议。其一，由于通货膨胀而使物价上涨，且以后

物价下跌时并没有下跌到最初的水平时，采用后进先

出法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可少支付税金。其二，如果

物价波动没有出现任何增减相同的模式，则应采用加

权平均法计价，因为它可以消除物价波动带来的影响。
责任编辑  袁 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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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查补税款后的

调帐方法

黄亦兵

一些企业在进行增值税检查之后，虽然都如数补

交了税款，但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帐务调整，企业的“应

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帐户就会出现与补交税额相同

的期末借方余额，企业在缴纳下期税款时，有可能又将

补交的税款抵扣回去，造成税收流失。为了有利于企业

正确调帐，现举例介绍几种调帐方法：

1.某商业企业将销货款 1.17万元（含税）存入小

金库，不记销货帐，按照税务检查结论应补交增值税

0.17 万元。其帐务调整如下：补计销售收入时：

借：银行存款  11 700

贷：商品销售收入  10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 700

补交税款时：

借：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  1 700

贷：银行存款  1 700

2.某工业企业将产品 2万元（不含税）用于在建工

程，已作帐务处理。按税法规定，企业将自产或委托加

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时，应视同销售货物缴纳增

值税，该企业应补交税款 0.34 万元。其帐务调整如下：
（1）用红字更正法将原错误分录冲销

借：在建工程  20 000

贷：产成品  20 000

（2）根据税务检查结论，

借：在建工程  23 400

贷：产成品  20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 400

（3）补交税款 3 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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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3 400

贷：银行存款  3 400

3. 某企业将购买工程设备款 5 万元连同增值税

0.57 万元，改作购原材料入帐，并作了进项税额抵扣，

按税务检查结论，该企业应补税 0.57 万元，并作如下帐

务调整：

（1）用红字更正法将原错误分录冲销

借：原材料  50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7 500

贷：银行存款  57 500

（2）补交税金时：
借：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7 500

贷：银行存款  7 500

（3）补作该项业务的分录：

借：在建工程  57 500

贷：银行存款  57 500

对于企业多交的增值税，一般不予退库，企业只须

作如下帐务处理：（1）由于多计销项税额而多交税款的，

可用红字借（或贷）记有关科目，并用红字贷记“应交税

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2）由于少计进

项税额而多交税款的，可用蓝字补记。即借记“应交税

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贷记（或用红字借

记）有关科目。
责任编辑  袁 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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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殊会计问题
总 分店汇 编报表

熊源珍

一、汇编报表的由来

汇编报表，即汇编财务报表的简称，是指由总店编

制的，将总店与分店联成一体，消除其内部交易和往来

的经济事项，以反映整个企业主体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其变动情况的报表。它又称合编报表、联合报表，是

采取总分店经营管理方式的企业所特有的一种报表。
总分店经营是企业实行分权管理的有效途径。总

店指企业的总部，分店指企业的分部或分支机构。分店

在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称谓或形式：在商品流通行业，

称作分店、门市部或连锁店；在制造业称作分厂；在银

行业称作分行；在证券业称作营业部；在我国外经企业

称为（境外）分支机构。一些行业也可能习称为分公司，

同时将总店称作总公司。总店在不同地方开设分店，总

分店共同组成企业法人。分店是整个企业的一个组成

部分，它不是法律主体，不独立纳税，无独立资本，经营

所需资金完全由总店拨给。它在经营业务、经营方针等

各方面，均要受到总店不同程度的控制。

总分店这种特殊的经营管理体制，必然要求有与

其相适应的会计方法——总分店会计。总分店会计是

指把一企业会计制度，分解给总店及分店，分别处理的

会计方法。总店的会计记录构成整个企业的中心会计

处理系统，分店的会计记录作为附属会计处理系统。按

分店经营的独立程度和总店管理要求的不同，分店的

会计制度可分为两大类：总店集中核算制度（即集中

制）与非总店集中核算制度（即分散制，或分店独立核

算制度）。通常所提的总分店会计问题指的是分店独立

核算制度（包括半独立和完全独立制）即分散制下的会

计处理。因为，在集中制下，分店会计采用报帐形式即

可，如人们早已熟悉的商业企业门市部的作法；唯有在

分散制下，才会产生编制汇编报表这一特殊的会计问

题。

二、汇编报表的编制

总分店会计的特殊性，是总分店之间相对帐户的

处理，集中表现在汇编报表的编制上。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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